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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广告
关于催告陈明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
陈明（公民身份证号：522426199311085911）：
我所于2021年7月26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

罚决字〔2021〕41935号”，决定对你罚款伍佰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

我所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

催字[2022] 33026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视为

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我所限

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壹仟元（其

中罚款伍佰元，加处罚款伍佰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的，将依

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陈少杰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陈少杰（公民身份证号：452101200308180014）：

我所于2021年10月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

罚决字〔2021〕33100号”，决定对你罚款贰佰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

我所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

催字[2022] 33031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视为

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我所限

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肆佰元（其

中罚款贰佰元，加处罚款贰佰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的，将依

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邓强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邓强强（公民身份证号：620524199504215959）：

我所于2021年11月1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

决字〔2021〕33171号”，决定对你罚款壹佰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

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催字

[2022] 33008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我所限

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壹佰元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的，将依

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冯丽军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宋杰（公民身份证号：522701198708280314）：

我所于2022年8月7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

决字〔2022〕40495号”，决定对你罚款贰佰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

所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催

字[2022] 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我所限

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贰佰元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的，将依

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高洪旗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高洪旗（公民身份证号：522427200302267811）：

我所于2021年12月3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

决字〔2021〕48123号”，决定对你罚款伍佰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

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催字

[2022] 33035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我所限

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壹仟元（其

中罚款伍佰元，加处罚款伍佰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的，将依

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胡桃花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胡桃花（公民身份证号：430482198701022185）：

我所于2021年11月1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

决字〔2021〕33191号”，决定对你罚款贰佰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

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催字

[2022] 33024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我所限

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肆佰元（其

中罚款贰佰元，加处罚款贰佰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的，将依

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黄典淮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黄典淮（公民身份证号：452528197409244918）：

我所于 2018年 10月 1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

号为“深公龙行罚决字〔2018〕15029号”，决定对你罚款壹

万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采用直接送达、

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

龙）催字[2022] 33069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自公

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

十四条之规定，我所限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

日内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贰万元（其中罚款壹万

元，加处罚款壹万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

由逾期不履行的，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李银虎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李银虎（公民身份证号：522427200009277551）：

我所于2021年12月3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

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48126号”，决定对你

罚款伍佰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采用直

接送达、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

公（宝龙）催字[2022] 33034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

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

十四条之规定，我所限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

日内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壹仟元（其中罚款伍佰

元，加处罚款伍佰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

由逾期不履行的，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林向锋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林向锋（公民身份证号：410425198304081535）：

我所于2021年6月2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

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33035号”，决定对你

罚款贰佰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采用直

接送达、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

公（宝龙）催字[2022] 33023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

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

十四条之规定，我所限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

日内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肆佰元（其中罚款贰佰

元，加处罚款贰佰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

由逾期不履行的，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石兵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石兵（公民身份证号：420222198905073815）：

我所于 2021年 11月 17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

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33184号”，决定对

你罚款贰佰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采用

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

岗公（宝龙）催字[2022] 33140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

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

十四条之规定，我所限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

日内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肆佰元（其中罚款贰佰

元，加处罚款贰佰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

由逾期不履行的，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宋杰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宋杰（公民身份证号：522701198708280314）：

我所于 2022年 8月 7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

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40495号”，决定对你

罚款贰佰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采用直

接送达、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

公（宝龙）催字[2022] 33186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

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

十四条之规定，我所限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

日内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贰佰元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

由逾期不履行的，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宋永杰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宋永杰（公民身份证号：410423199606111535）：

我所于 2022年 4月 1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为

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35737号”，决定对你罚款贰佰

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

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催字

[2022] 33175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

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

条之规定，我所限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，通过

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肆佰元（其中罚款贰佰元，加处罚款贰佰

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

期不履行的，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杨六林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杨六林（公民身份证号：511002196507040337）：

我所于 2021年 11月 1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为

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33036号”，决定对你罚款贰佰

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

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催字

[2022] 33001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

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

条之规定，我所限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，通过

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肆佰元（其中罚款贰佰元，加处罚款贰佰

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

期不履行的，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张杰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张杰（公民身份证号：430521200305049274）：

我所于 2022年 1月 13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为

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33010号”，决定对你罚款贰佰

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

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催字

[2022] 33174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

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

条之规定，我所限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，通过

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肆佰元（其中罚款贰佰元，加处罚款贰佰

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

期不履行的，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郑豪武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郑豪武（公民身份证号：440509198308202817）：

我所于 2021年 7月 15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为

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33042号”，决定对你罚款贰佰

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

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催字

[2022] 33030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

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

条之规定，我所限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，通过

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肆佰元（其中罚款贰佰元，加处罚款贰佰

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

期不履行的，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关于催告祖明彪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
祖明彪（公民身份证号：522427200112196418）：

我所于 2021年 12月 3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文书号为

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48125号”，决定对你罚款伍佰

元，你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我所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

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“深龙岗公（宝龙）催字

[2022] 33033号”的催告书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

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
催告书内容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

条之规定，我所限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，通过

中国工商银行缴纳罚款壹仟元（其中罚款伍佰元，加处罚款伍佰

元）。

对以上事项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

期不履行的，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龙派出所
2022年8月26日


